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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浔

一、总体目标和安排

港澳台项目是由内地与香港、澳门，大陆与台湾地区相关部

门根据协议实施的合作项目。

为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，加快香港建设国际

创新科技中心，推进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，促进内地与香港科技

创新资源互联互通，推动协同攻关、解决共同关注的科技问题，

提升创新能力协同发展，实现经济社会共同繁荣，本专项 2024

年度支持内地与香港联合资助研发项目。

二、领域和方向

本批次指南将设立 1个指南方向，拟支持项目数 25项左右，

国拨经费总概算 0.5亿元人民币。项目不下设课题。具体指南方

向如下。

1.1 内地与香港联合资助研发项目

内地与香港联合资助研发项目由科技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

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共同支持，共同征集，各自出资。

合作协议：《科学技术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及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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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关于开展联合资助研发项目的协议》。

领域方向：

（1）生物技术：治疗慢性疾病的创新药物研发；

（2）人工智能：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和隐私研究、类脑智

能、智慧医疗（包括医疗机器人）、智慧城市；

（3）可持续发展工程及科技：光电子材料、第三代半导体技

术、绿色先进制造、电源集成电路与模块。

拟支持项目数：25个左右。

内地共拟支持经费：5000万元人民币。

其他要求：

（1）每个项目执行期为 2年。科技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

府创新科技署各自发布征集通知，双方合作单位应分别向各自征

集部门提交项目申请，单方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无效。

（2）双方对申报单位要求不同。香港主要申请机构必须为研

发中心或指定香港本地公营科研机构，具体要求参见香港特别行

政区政府创新科技署发布的征集通知。

（3）鼓励企业与科研单位联合申报。双方对企业参与要求不

同。内地申报单位中至少应有 1家企业，且企业应提供不低于项

目国拨经费10%的配套经费用于内地研发。如内地企业牵头申报，

则企业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1:1用于内地研发。香港

方对企业赞助/承担港方项目成本的具体要求参见香港特别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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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创新科技署发布的征集通知。

（4）双方项目申报书的项目名称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、

项目执行年限、项目合作目标和双方工作分工等信息必须一致。

项目申报单位应就该项目已经与合作伙伴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。

双方合作团队均需具备一定的技术优势，并且分工明确，共同实

现相关技术的开发。有多家单位参与申报的项目，各单位应有明

确的研发任务。具有专利、技术标准等科技合作产出。合作过程

中应明确交流互访等任务。经费预算符合有关管理规定。

（5）合作双方已经签署合作协议或意向书，其中须包括知识

产权专门条款。

（6）由香港地区科研单位在内地创办或者参与创办的分支

机构，不得与创办单位合作申报本项目。

（7）在提交项目申报材料时，申报单位须同时提交香港合作

单位送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署的申请表格。


